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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  
会议纪录  

 
日 期  ：  2024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  

 
时 间  ：  上午 10 时正  

 
地 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叶永成议员 ,  SBS, BBS, MH, JP 
 
副主席：  
叶亦楠议员 ,  JP 
 
委员：  
王倩雯博士  
吴然议员  
吕鸿宾议员  
李志恒议员 ,  MH 
丘松庆议员 ,  MH 
金玲议员 ,  MH 
施永泰议员  
胡汶轩议员  
张宗博士  
张嘉恩议员  
陈建强医生 ,  SBS, BBS, JP 
冯家亮博士  
杨哲安议员  
杨开永议员  
杨学明议员 ,  MH 
赵华娟议员 ,  MH 
刘天正议员  
罗锦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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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选委员：  
余学礼先生  
谭雪欣女士  
 
嘉宾名单：    
   
第 3 项    
林健辉先生  屋宇署  高级结构工程师╱地盘监察（B）  
范美女士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物业处助理处长  
   
   
列席者：    
邓翠筠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署理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一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陆珈泯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2 
李淑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总康乐事务经理（香港西）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陈淑霞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高级馆长（中西区）  
利耀军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馆长（大会堂公共图书馆）  

借阅服务  
袁伟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工程师╱ 7（南）  
杨伟诚先生  渠务署  工程师╱港岛西 1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助理（区议会） 7  
 
 
欢迎  
 

主席表示由于已有足够法定人数，因此宣布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

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地工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开始，并欢迎各与会者出席。

他首先代表地工会欢迎新加入本会的两位增选委员余学礼先生和谭雪欣女

士，他们的任期将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主席表示为识别与会者身份，

秘书处职员会检查进入会议室人士的职员证及索取名片，入内采访的传媒和

议员助理另需要登记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以作记录。为了更有效进行讨论，

现建议每项讨论事项以「四分钟包问包答」形式进行，亦请各位出席代表在

发言和回应时尽量精简。主席请委员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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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项：通过 2024 年 7 月 11 日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纪录  
（上午 10 时 01 分）  
 
2.  主席表示秘书处在会前没有收到委员提出就地工会第四次会议纪录（拟

稿）的修订建议。由于各委员对有关会议纪录（拟稿）再没有其他修订建议，

主席宣布有关会议纪录获得通过。  
 
 
第 2 项：主席报告  
（上午 10 时 02 分）  
 
3.  主席表示没有事项报告。  
 
 
讨论事项  
 
第 3 项：关注正在施工的香港大学蒲飞路校园怀疑出现多项工程违规情况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5/2024 号）  
（上午 10 时 02 分至 10 时 51 分）  
 
4.  主席欢迎屋宇署及香港大学代表出席会议，他先请香港大学代表就蒲飞

路校园发展计划作出介绍。  
 
5.  香港大学代表表示工程地点位于蒲飞路巴士总站对面，是香港大学本部

校园和百周年校园的延伸。整个发展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经管学院新

教学大楼及多用途体育中心；第二期是教职员和访客宿舍；第三期是教学和

会议中心。地盘现正进行打桩和平整工程，与地盘位于同一个地段内的三个

香港大学学生宿舍仍然继续运作。地盘毗邻明爱莫张瑞勤社区中心和圣嘉禄

学校，以及翰林轩和蒲飞路的其他住宅项目。鉴于传媒和市民关注到地盘内

出现作业欠妥事项，她想藉是次会议的机会讲解校方在地盘内实施的安全检

查制度，其中在法例层面校方会委派适任技术人员于地盘内进行周期巡查，

若识别到欠妥情况便会在地盘内进行记录，随时让政府部门或其他工程人员

审视。此外，屋宇处地盘监察组和其他相关部门都会在有需要时到地盘巡查。

在工程层面上，港大物业处、港大驻地盘工程监督和港大安全事务处会一同

监察地盘，而顾问团队由包括建筑师、结构工程师、驻地盘工程师和驻地盘

工程监督组成，除了每日进行地盘巡查，亦会每星期进行安全巡查，若发现

有任何特别高危事项便会制定安全调整计划。另外，顾问团队、港大物业处

和港大安全事务处每个月也会派员进行安全巡查。在运作模式方面，校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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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展开前会针对地盘的需要制定安全计划，再经由顾问团队及港大安全事

务处审批，并会按工程进度作出调整，而每日进行的巡查则以确保工地安全

按制定计划及有关法例规定执行。她补充除了每日都会巡查地盘，在法例层

面亦会每周进行巡查，若识别到欠妥事项便会即时考虑是否构成严重安全问

题，若有即时危险便会以最高规格通知承建商，并会发出「不一致及纠正报

告」（下称「表格 B」）；若没有即时危险便会发出「现场备忘录」，提醒

承建商作出纠正。假如在发出「现场备忘录」后承建商没有适时处理，监察

人员有需要时亦会发出「表格 B」，甚至把相关情况报告屋宇署。自工程展

开以来，校方一直与社区保持联络，例如每季都会发出工程通知，以及通过

网站发放最新资讯，并且会定期或按需要举行会议简介工程进度及未来工

程。项目团队在本年 7 月至 8 月期间与翰林轩、学士台、圣嘉禄学校、圣母

玫瑰堂、明爱莫张瑞勤社区中心和香港大学赛马会第二舍堂村等举行会议，

简介工程最新进展和听取意见。她总结地盘内主要发现三项欠妥事项，而校

方一直与承建商跟进有关情况。其中的两项欠妥事项均涉及斜坡挖掘坡度多

于 30 度的问题，而校方在传媒报道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并且有发出「现场

备忘录」提醒承建商调整坡度，修正工作亦一直进行，预计可于本年 10 月

内完成。余下的一项欠妥事项为钻孔桩施工程序与图则不一致，校方已经要

求地盘承建商停止有关工序，并已提交经修订的图则予屋宇署审批。  
 
6.  有委员指是项工程属于本区的大型工程，地盘亦接近民居，所以关注工

程安全问题，以及会否对附近民居构成风险。他留意到工程出现多次违规事

件，因此查询屋宇署就是项工程进行巡查的详情，以及有否发现问题和如何

处理。他查询香港大学是否一早知悉问题及为何需时处理，长远如何避免再

次出现工程违规问题。  
 
7.  屋宇署代表回复署方在本年 7 月收到市民举报，指斜坡出现欠妥事项。

署方派员视察后得悉工程团队已就欠妥事项向承建商发出「表格 B」，并且

要求作出改善和纠正。经署方评估后，发现斜坡的斜度虽然超过图则规定，

但并未对附近环境和地盘本身的安全构成即时影响。署方亦已巡查附近楼宇

和检查监察点，均没有发现不寻常情况。署方理解到香港大学团队有根据《地

盘监督作业守则》跟进相关的不一致事项，亦知悉居民对事件感到担心，因

此会加强该地盘的巡查，并且会以突击形式进行。署方暂时认为香港大学的

机制行之有效，而地盘出现个别不一致事项并非罕见，署方相信相关专业人

士可按机制处理不一致事项并于地盘进行监察，而署方亦会继续监察地盘及

周边楼宇的情况。  
 
8.  香港大学代表回复校方有制定巡查次数或频率，并承诺会持守巡查机

制，以及尽量保证工程承建商或顾问团队的巡查工作更加有效。她指地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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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人员持续增加，由工程展开时只有两名，至本年年初已增至七名，因此

相信地盘每天的巡查工作可以有效执行。除此之外，很多市民或附近楼宇的

管理处都会不时通知校方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他们的意见可让校方知悉地盘

对周边的影响，校方亦会开会讨论跟进他们的意见。校方会不断改善监察工

作，亦会关注地区的需要，继续做好地盘管理工作。  
 
9.  有委员追问，媒体报道有关问题之前，屋宇署曾否到地盘进行巡查，以

及有否发现问题。  
 
10.  屋宇署代表回复署方在本年 7 月已发现地盘出现问题，亦知悉香港大学

有根据机制跟进问题，例如向承建商发出「现场备忘录」。署方亦评估过相

关的不一致事项未有构成即时危险，而由于在地盘出现不一致事项并非罕

见，所以地盘的专业团队会继续跟进，如果发现问题严重，他们便需要通报

屋宇署。  
 
11.  有委员表示整个地盘范围甚广，亦与民居十分接近，因此有不少居民反

映工程对他们影响甚大，他们亦担心地盘的施工安全。由于屋宇署在收到居

民投诉后才知悉事件，因此质疑香港大学的监察机制成效。他认为事件甚为

严重，不是只向承建商发出「现场备忘录」便可解决。他查询事件的发生经

过，以及会否检讨监察机制的成效。他建议香港大学应采取适当措施让居民

重拾信心，并且查询事件会否影响工程完成日期。  
 
12.  屋宇署代表回复署方设有通报机制，包括让专业人士可以指定电邮报告

地盘发生的严重事项，而香港大学团队亦与署方保持沟通。至于地基施工程

序与批准图则不一致涉及承建商的策划安排，没有对地盘或附近楼宇构成明

显危险，但仍属不理想。虽然未有严重影响安全，但承建商已即时停止相关

工程，香港大学亦要求承建商须依据批准图则才可继续开工。香港大学向承

建商发出「现场备忘录」可以避免事件不了了之，亦可让承建商或各方面的

适任人员根据纪录作出跟进。  
 
13.  香港大学代表回复校方共向承建商发出 40 多次「现场备忘录」，并强调

承建商和香港大学都有责任监管工程的进行，而承建商并没有就个别问题长

时间置之不理，然而由于部分问题在不同时间及不同位置重复发生，因此校

方须不时发出「现场备忘录」提醒承建商。她认为以「现场备忘录」方式与

承建商保持沟通的机制可行，而承建商亦有相应作出跟进工作及处理问题。

她指承建商并非完全不依据图则进行工程，只是在个别程序出错。她补充，

承建商在本年 6 月委托了新的第二承判商进行钻孔桩工程，当时校方已经发

现该第二承判商在预备工作期间采取的程序似乎未有依据批准图则进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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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即时作出警告，以及在本年 7 月 2 日发出「现场备忘录」。她指香港大学

对工程采取严密监管，并且与地盘承建商和工程师一直保持紧密沟通。虽然

工程出现欠妥情况，但顾问团队和香港大学物业处都会尽力监察地盘的进展

和安全。她总结工程共分为三期进行，并预计可于 2025 年后陆续完成。  
 
14.  有委员查询顾问公司在事件中有何角色、其发出的书面警告是否具阻吓

力，以及如何发挥监督工程的作用。她期望相关部门可以向市民做好解释工

作，以释除他们对安全监督措施成效的疑虑。她表示一直有新闻报道指承建

商保华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保华建业）陷入财困，因此查询该公司有否承办

政府的其他地盘工程，若有的话政府又会如何处理。她表示若发生拖欠工人

薪金事件将会损害社会民生，因此查询有关部门会否把事件记录在案，并且

作为日后委聘承建商时的考虑因素。  
 
15.  屋宇署代表回复署方知悉公众十分关注是项工程，署方会加强突击检查

地盘的次数。  
 
16.  香港大学代表回复校方将会继续做好监察工作和发出「现场备忘录」，

也会按照《建筑物条例》的要求继续与屋宇署沟通，亦设有机制向屋宇署报

告地盘的情况。校方理解到市民可能会认为承建商屡劝不改，所以校方已即

日主动联络附近多个屋苑的管理处，并向市民解说。她认为市民满意校方的

解说，并且恢复对校方的信心，以及知悉校方一直有进行监察工作和处理问

题。她重申校方将会继续做好工程和安全方面的监管工作，并会继续与保华

建业携手完成是项工程。校方会向保华建业提供援助，又期望保华建业做好

余下的工程并尽快完成。  
 
17.  有委员表示近期与香港大学有关的新闻皆非正面，尤其是发生了影响民

生的问题，对整个香港社会而言并非福祉。他期望校方可以主动向区议会交

代事件的解决方案，让委员可以向居民做好解说工作。  
 
18.  屋宇署代表感谢委员的意见，并表示署方会与香港大学保持沟通。  
 
19. 香港大学代表回复校方将会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市民沟通和地盘监

管工作。  
 
20. 有委员询问在现有法例之下是否有机制要求项目经理在发现地盘有异

常情况时必须报告屋宇署或其他政府部门作出跟进。她建议香港大学透过网

页对外披露事件详情，以提高透明度并有助公众释疑。她查询相关政府部门

会否考虑就没有依据已批准图则施工的违规行为加强执法。她又询问如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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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余下的纠正工程完全依照法例进行，并且可以解决所有安全问题。  
 
21.  屋宇署代表回复现时实施的纠正工程正是按照图则进行，只要依据图则

的要求施工便不会对地盘的建筑物和附近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假如任何人士

包括专业人士或注册承建商因进行工程而导致周边的建筑物受损，或造成危

险或有人受伤，都有机会违反《建筑物条例》，而在严重偏离图则的情况下

施工亦有机会违反《建筑物条例》。他又表示，假如香港大学团队发现地盘

施工出现严重违规情况将会通报屋宇署，署方会作出跟进。  
 
22.  香港大学代表回复校方为回应传媒或市民对事件的关注，已特别更新网

页并以「问与答」形式提供资料。校方一直就地盘内的工程恒常地进行每日

监视工作，并会即时评估整个地盘内会否出现任何危险情况。  
 
23.  有委员表示在座部分委员是香港大学蒲飞路校园关注组成员，不少翰林

轩和学士台的居民都曾主动联络他们表达对事件的关注，关注组亦有与香港

大学保持沟通，但可惜仍然出现相当多问题。不少居民一直要求本届区议会

提供协助，所以他希望政府部门或香港大学可以与区议会保持联络，并透过

委员把讯息传递给市民。  
 
24.  副主席表示是项工程规模庞大并在社区引起关注，所以建议把本议题列

为地工会会议的常设事项，定期邀请香港大学代表出席会议交代工程的最新

进度和安全状况，并讲解有否其他值得关注和需要与居民沟通的情况。  
 
25.  主席表示各委员均赞成把本议题列为地工会会议的常设事项，并宣布地

工会将会每隔一次会议就本议题进行讨论。主席表示由于再没有委员示意发

言，因此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资料事项  
 
第 4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4/2024 号）  
（上午 10 时 51 分）  
 
26.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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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康体设施管理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7/2024 号）  
（上午 10 时 51 分）  
 
27.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第 6 项：坚尼地城供水系统改善工程（工程计划第 9200WC 号）的最新进展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6/2024 号）  
（上午 10 时 52 分）  
 
28.  主席表示文件由水务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第 7 项：其他事项  
（上午 10 时 52 分）  
 
29. 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8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上午 10 时 52 分）  
 
30. 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14 日，截交文件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30 日。  
 
31.  会议于上午 10 时 52 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   通过  

主席：   叶永成议员 ,  SBS, BBS, MH, JP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2024 年 11 月  


